
公告编号：2021-001 

证券代码：871622       证券简称：长江绿色      主办券商：东方财富证券 

 

武汉长江绿色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收到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监管措施

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武汉长江绿色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

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收到日期：2021 年 1 月 5 日 

生效日期：2021 年 1 月 5 日 

作出主体：全国股转公司 

措施类别：自律监管措施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武汉长江绿色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江绿色），住所地：湖北省武

汉市宏图大道武汉客厅 E 栋 28 楼。 

陈绪强，男，1962 年 4 月出生，时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 

陈沁，女，1989 年 6 月出生，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信息披露违规。 

 

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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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违规事实： 

1、股份冻结信息披露违规 

长江绿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绪强共持有挂牌公司股份 21,955,000 股 

（占比 35.97%）；其所持公司股份 3,486,576 股（占比 5.71%）于 2019 年 3 月

6 日被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包括此次冻结股份在内，陈

绪强累计质押冻结股份比例为 30.29%；如全部质押冻结股份被行权将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未能及时就有关冻结事项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进行了补充披露。 

2020 年 7 月 23 日，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18,468,424 股股份被司法冻结；

包含此次冻结股份在内，陈绪强所持全部公司股份被冻结；如相关冻结股份被

行权，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未就有关事项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重大交易审议及信息披露违规 

长江绿色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与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

立鼎达产城（江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90 万元）；公司未就该对

外投资事项履行相应审议程序井披露。 

3、重大事件信息披露违规 

长江绿色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变更了公司经营范围及章程；公司未就有关

情况及时信息披露义务。 

4、重大诉讼信息披露违规 

2019 年至 2020 年，长江绿色存在多起执行案件。其中，武汉市江岸区人

民法院（2020）鄂 0102 执 6147 号执行案件的标的金额为 1,298.28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58%，公司未就有关诉讼事项及时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 

5、未配合主办券商开展督导工作 

主办券商对长江绿色上述对外投资及经营范围变更事项进行了问询，要求

公司就有关事项进行回应，但公司未能有效配合主办券商就有关事项进行回

复。 

长江绿色未就上述重大交易及时履行审议程序的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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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规则》）第八十二

条的规定，构成公司治理违规。 

长江绿色未能及时披露重大交易、股份冻结、重大诉讼、经营范围变更的

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2017 年

12 月 22 日发布）第四十八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规则》（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信息披露违规。 

长江绿色未配合主办券商开展督导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四条规定。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绪强未能告知并配合公司就股份冻结事项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治理规则》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上述

违规事项负有责任。 

时任董事长陈绪强、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沁未能勤勉尽责履行职责，违反了

《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第 6.1 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

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做出如下决定： 

对长江绿色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对实际控制人兼时任董事长陈绪强、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沁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自律监管措施。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自律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自律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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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按照《公司治理规则》《信息披露规则》等业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及时；规范公司治理、诚实守信、规

范运作。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武汉长江绿色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

措施的决定》（股转系统公监函〔2021〕003 号） 

 

 

 

武汉长江绿色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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